
	 	 	 	 	 臺灣昆達里尼瑜伽教師協會	 

           IKYTA Taiwan 

	 	 	 	 	 	 	 	 圖書及影音資料借閱規定	 

一、 本規定依第三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 108年 6月 8日 
      訂定之。 
      第四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 110年 2月 21日修訂之。 

 
  二、開放地點與時間： 
       (一)地點：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 29號 3F。 
         (二)時間：週五：十五時至二十一時；週六：十一時至四時三十分。註：須先預約。 
 

三、借閱資格： 
     臺灣昆達里尼瑜伽教師協會有效會員，含正式會員、觀察會員與贊助會員。 

     

 四、借閱方式： 

     填妥官網上的借閱申請表後，上傳至協會 Line官網（Line ID: 0909－370913）。協會工作人 

      員收到借閱申請表後，會通知申請人申請項目是否可借閱。之後可選擇到圖書館現場借閱或 

      申請宅配的方式。若選擇到圖書館借閱須與工作人員預約時間。 

   (一)圖書館：限會員本人出示身分證及正本會員證向協會工作人員提出申請。會員證若遺失， 

       申請補發酌收工本費新台幣 100元。 

   (二)黑貓宅急便：協會工作人員收到借閱申請表後，先視訊確認身分（須準備身分證及會員 

       卡），再告知運費並另收取作業費 100元，申請人透過協會官網的綠界平台繳交費用之後， 

       協會工作人員便會將借閱書籍或視聽資料（CD、DVD）寄出。 
 

五、資料借閱、續借及歸還期限與賠償辦法： 

      (一)圖書、視聽資料（CD、DVD）借閱及收費: 

       1、圖書館內閱:會員本人須出示身分證正本以及會員證正本至服務臺登記，並限使用三小 

           時；若無人等待，可重新登記使用。內閱每人每次限借一本/件/組。  

       2、外借或宅配圖書或視聽資料（CD、DVD）: 每張會員證以兩本/件/組或單一主題的整個系 

           列為限，每次借期十四日，得續借一次。每本/件/組收費新台幣 50元；續借收費新台幣 

           50元/本/件/組。借閱費用於申請借閱時上協會官網綠界平台繳交，續借的費用，則於歸還 

           時一起於協會官網綠界平台繳清。 



     (二)申請以黑貓宅急便方式借閱者，借期計算方式以協會收到黑貓宅急便的網路送件成功訊息 

         為計算起始日；並以借閱完畢透過黑貓宅急便寄回協會時，宅急便公司網路上的寄件日期 

         為還書(或視聽資料 CD、DVD)日。 

     (三)還書或視聽資料（CD、DVD）規則：可選擇直接於協會圖書館還書(或視聽資料 CD、DVD) 

          或宅配。 

      1、協會圖書館:若直接至協會圖書館還書(或視聽資料 CD、DVD)，須先和工作人員預約時間。 

      2、宅配:還書或視聽資料(CD、DVD)前，須將填妥的托運單訊息連同託運單上的包裹查詢號碼 

          拍照上傳至協會 LINE官網工作人員。 

     (四)借閱人須自行檢查借閱資料有無撕毀、缺頁、圈點、評註、書套完整、污損或無法播放 

         等，如有上述情形之一時，須於借閱時聲明。 

     (五)下列情況得以續借： 

      1、凡會員外借中且尚未逾期之圖書及視聽資料(CD、DVD)，若無其他會員預約，且該會員無 

          逾期停借之情事，得於借閱期限內向工作人員提出續借申請。 

      2、續借以一次為限，圖書或視聽資料(CD、DVD)每次借期自續借次日起延長十四日。 

     (六)可外借圖書及視聽資料(CD、DVD)僅限協會列冊項目(有標註僅限內閱的除外)。 

     (七)借出圖書或視聽資料(CD、DVD)若本會急需收回時，須配合協會歸還，協會會安排送回，使 

         用完畢會將圖書或視聽資料(CD、DVD)再寄給借閱人，費用協會全部負擔，借閱期限重新計 

         算。 

     (八) 停借(權)及賠償責任： 

      1、借閱圖書及視聽資料(CD、DVD)須於規定期限內歸還，如有逾期，即停止借閱及預約的權 

          利。借閱人逾期三十日尚未歸還，除了逾期一天折算新臺幣一百元以外，並須接受停權三 

          年，而且書籍或視聽資料(CD、DVD)一定要歸還。 

      2、借閱資料時請善盡保管責任，如有遺失、毀損、圈點、評註或缺頁或無法播放等情事，須 

          自購相同或較新版本之圖書或視聽資料(CD、DVD)作為賠償。 

      3、如無法購得時，依協會列冊中之書籍及視聽資料(CD、DVD)金額及運費加十倍賠償。 

六、為尊重智慧財產權，借閱圖書及影音資料不得將資料複製或拍照，若有任何違 
     規情事經查實後，將取消其借閱資格。 

 

  七、本規定經臺灣昆達里尼瑜伽教師協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-End- 


